
屏東縣營建工程空污費【太陽光電】申報所需資料 

地面型/屋頂型等相關太陽能光電設置工程申報檢附資料 

1 申報表 (基本資料需填妥)，右下角請營建業主(同備函上面之受文者)核章 

2 屏東縣政府工商科同意備案(函)公文影本 

3 平面配置圖 

4 工程合約書封面 

5 工程合約書甲、乙 (營建業主、承包商）雙方用印 

6 工程合約書報價單(包含總表及工程內容詳細價目表) 

▲若已經先行動工的案件,或已經動工並且完工的案件,需另外檢附下列文件: 

7 切結書(須切結動工及完工日期 ) 

8 現場施工前、後屋頂樣貌照片或現況施工進度照片、完工照片 

9 若設置地點為畜牧設施之鐵皮屋頂上方,需檢附原設施之建造執照以及合法使用執照影本 

其他: 

1. 若該施工工法未涉及土方開挖者,需另附切結書說明. 

2. 營建工程空污費請於開工日(含當天)之前申報,以免產生滯納金及罰緩. 

 

備註說明:  

1. 若為郵寄申報者,煩請附上掛號回郵信封,並註明收件人及地址. 

2. 營建業主即為核准函上之受文者. 

3. 工程經費表請標示出工程經費明細,如機電費用/鋼構費用/模組費用/箱體/整地挖掘/施工

費……等等,以利空污費針對涉及土方開挖計算收取. 

4. 利用網路申報者,請搜尋屏東縣營建工程管理資訊網: http://ptepb.lookup.com.tw/ 由上

方「空污費線上申報系統」登入即可. 

5. 下載空污費申報表表格請搜尋屏東縣營建工程管理資訊網 http://ptepb.lookup.com.tw/:

檔案下載[空污費申報介紹與試算]即可 

 

 

屏東縣營建工程申報櫃台服務專線:08-7350849,有問題歡迎來電洽詢,謝謝 


